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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 

2 0 1 2 - 2 0 1 3 年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
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 

社 區 閱 讀 督 導 小 組  

第 十 五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 

日 期 ： 2 0 1 3 年 8 月 1 5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0 分  

地 點 ：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樓 會 議 室 B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曾 憲 康 先 生 (召 集 人 )  屯門區議員  

龍 瑞 卿 女 士  屯門區議員  

馮 素 珍 女 士 (秘 書 )  屯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(地區設施 )二  

 

列 席 者 ：  

葉 慧 明 女 士  屯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(地區設施 )  

唐 東 傑 先 生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(屯門區 )  

黎 麗 珍 女 士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主任  

姜 月 華 女 士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副主任  

劉 家 裕 先 生  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  賽馬會青年幹線助理程序幹事  

鄭 彌 婷 女 士  香港書刊業商會秘書處代表  

陳 詠 雯 女 士  社區書展統籌公司代表 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李 洪 森 先 生  屯門區議員  

陳 文 偉 先 生  屯門區議員  

 

 

 

會 議 內 容  

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社 區 閱 讀 督 導 小 組 (下 稱 “ 小 組 ” )第 十 五 次 會

議 。  

 

I .  通 過 會 議 記 錄  

2 .  小 組 通 過 2013 年 6 月 21 日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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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討 論 事 項  

 

( 1 )  「 閱 讀 在 屯 門 2013」 社 區 書 展  

 

3 .  香 港 書 刊 業 商 會 (下 稱 “ 商 會 ” )  鄭 彌 婷 女 士 和 社 區 書 展 統 籌 公 司 (下 稱

“ 統 籌 公 司 ” )陳 詠 雯 女 士 籌 備 進 度 作 出 簡 介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3 . 1  商 會 除 了 一 如 既 往 在 灣 仔 、 銅 鑼 灣 和 屯 門 舉 辦 社 區 書 展 之 外 ， 亦 計

劃 首 次 在 葵 青 舉 辦 社 區 書 展 ， 待 葵 青 區 落 實 計 劃 後 ， 將 於 8 月 下 旬

一 併 發 信 邀 請 書 商 參 展 ， 並 在 9 月 進 行 攤 位 抽 籤 。  

 

3 . 2  商 會 將 於 8 月 21 日 舉 行 內 部 會 議 進 一 步 商 討 舉 辦 書 展 事 宜 ， 請 小 組

討 論 書 展 的 安 排 以 便 商 會 作 出 配 合 。  

 

4 .  秘 書 報 告 書 展 的 相 關 安 排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4 . 1  在 贊 助 方 面 ， 今 屆 書 展 合 共 獲 得 6 萬 6 千 元 商 業 贊 助 費 ， 包 括 道 教

青 松 觀 及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各 贊 助 2 萬 元 ， 康 業 有 限 公 司 (新 鴻 基 地

產 成 員 )1 萬 元 ，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8 千 元 ， 香 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5 千

元 以 及 青 洲 英 坭 有 限 公 司 3 仟 元 。 另 外 ， 連 同 上 屆 書 展 尚 未 兌 現 的

書 券 3 , 750 元 ， 本 年 書 展 共 有 $69 , 750 的 金 額 。  

 

4 . 2  上 屆 書 展 合 共 獲 得 4 萬 3 千 元 商 業 贊 助 ， 其 中 1 萬 7 千 元 用 於 資 助

17 間「 學 生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」得 獎 學 校 購 買 書 券 ， 2 萬 元 用 於 資 助 200

名 區 內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學 童 購 買 書 籍 ， 餘 下 6 千 元 用 於 文 化 表 演 費 。  

 

4 . 3  為 使 書 展 能 更 順 利 進 行 ， 商 會 已 於 8 月 12 日 與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

稱 “ 康 文 署 ” )、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“ 民 政 處 ” )、 警 務 處 舉 行 會

議 及 作 實 地 視 察 ， 協 調 書 展 的 各 項 安 排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康 文 署 表 示 本

年 的 書 展 不 可 於 有 蓋 通 道 下 設 置 攤 位 ， 以 免 阻 礙 無 障 礙 通 道 ， 因 此

預 計 本 年 可 供 搭 建 攤 位 的 位 置 可 能 會 相 應 減 少 ， 並 需 重 新 編 排 攤 位

位 置 。 在 會 議 上 有 與 會 者 建 議 借 用 屯 門 大 會 堂 對 出 空 地 以 增 加 場 地

的 空 間 ， 屯 門 大 會 堂 代 表 指 出 ， 根 據 屋 宇 署 相 關 條 例 ， 必 須 預 留 六

米 的 行 人 通 道 ， 因 此 上 述 方 案 並 不 可 行 。  

 

5 .   民 政 處 葉 慧 明 女 士 補 充 ， 在 較 早 前 舉 行 的 聯 合 會 議 及 實 地 視 察 上 ， 警

方 非 常 關 注 車 輛 的 管 制 問 題 ， 他 們 表 示 以 往 部 份 參 展 商 的 車 輛 違 例 起 卸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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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 ， 影 響 鄰 近 繁 忙 的 交 通 ， 並 建 議 商 會 日 後 考 慮 於 球 場 等 空 間 較 大 的 地 方 舉

行 書 展 。 警 方 將 檢 視 今 屆 書 展 書 商 有 否 嚴 格 遵 守 場 地 使 用 規 則 以 衡 量 日 後 是

否 繼 續 支 持 在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舉 辦 書 展 。  

 

6 .  統 籌 公 司 陳 女 士 和 商 會 鄭 女 士 表 示 ， 商 會 每 年 均 會 採 取 措 施 以 完 善 書

展 的 各 項 安 排 。 本 屆 書 展 預 計 有 30 輛 小 型 及 數 輛 大 型 貨 車 於 進 場 日 起 卸 書

籍 ， 因 應 康 文 署 規 定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的 斜 道 及 平 台 於 同 一 時 段 只 可 供 兩 部 車 輛

進 入 ， 為 分 散 車 輛 流 量 ， 建 議 小 型 貨 車 改 為 在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停 車 場 起 卸 書

籍 。 商 會 將 附 加 嚴 正 條 文 規 定 書 商 必 須 嚴 格 遵 守 康 文 署 和 警 方 的 規 則 ， 並 會

加 派 人 員 維 持 現 場 秩 序 。 近 年 可 見 參 展 商 的 數 量 遞 增 ， 希 望 往 後 均 可 在 屯 門

文 娛 廣 場 舉 辦 書 展 。  

 

7 .  各 與 會 者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7 . 1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希 望 每 年 均 可 於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舉 辦 書 展 ， 成 為 一 項 恆

常 活 動 ， 因 此 他 請 商 會 要 求 參 展 書 商 遵 守 康 文 署 和 警 方 所 制 訂 的 規

則 。  

 

7 . 2  「 屯 門 閱 讀 節 2013」 將 以 多 平 台 閱 讀 和 社 區 共 融 作 為 活 動 主 題 ， 請

商 會 在 書 展 的 宣 傳 活 動 上 一 併 推 廣 閱 讀 節 。  

 

7 . 3  查 詢 可 否 將 今 屆 書 展 的 部 份 商 業 贊 助 費 調 撥 至 「 屯 門 閱 讀 節 2013」

的 籌 辦 經 費 。  

 

7 . 4  查 詢 能 否 下 調 文 化 表 演 的 津 貼 ， 以 便 騰 出 更 多 資 源 。  

 

8 .  民 政 處 葉 女 士 及 馮 女 士 指 出 ， 屯 門 閱 讀 節 是 區 議 會 贊 助 活 動 ， 而 「 閱 讀

在 屯 門 2013」 不 涉 及 區 議 會 撥 款 ， 兩 者 性 質 不 同 。 而 且 ， 督 導 小 組 發 信 邀 請

商 業 機 構 專 項 贊 助 「 閱 讀 在 屯 門 2013」 社 區 書 展 ， 因 此 不 能 調 撥 贊 助 費 至 屯

門 閱 讀 節 活 動 。  

 

9 .  統 籌 公 司 陳 女 士 表 示 ， 由 於 部 份 文 化 表 演 活 動 的 表 演 團 體 需 要 租 車 接

載 學 童 ， 租 車 費 用 約 1 , 000 元 ， 因 此 商 會 將 文 化 表 演 津 貼 一 律 定 為 1 , 000 元 。  

 

1 0 . 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就 「 閱 讀 在 屯 門 2013」 社 區 書 展 作 出 以 下 決 議 ：  

 

1 0 . 1  參 考 上 年 的 經 驗 及 部 門 的 意 見 ， 小 組 特 別 敦 促 商 會 必 須 嚴 格 執 行 康

文 署 及 警 務 處 提 出 的 場 地 使 用 規 則 及 車 輛 進 出 場 地 的 安 排 ， 在 書 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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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間 亦 需 調 配 足 夠 人 手 提 供 實 地 的 支 援 ， 以 免 出 現 違 規 情 況 ， 影 響

日 後 租 用 場 地 的 申 請 。  

 

1 0 . 2  因 應 本 年 獲 贊 助 金 額 較 去 年 理 想 ， 小 組 將 增 加 「 資 助 低 收 入 家 庭 學

童 購 書 計 劃 ｣的 受 惠 人 數 ， 由 去 年 向 200 名 區 內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學 童 派

發 100 元 書 券 ， 增 加 受 惠 學 童 至 400 位 ， 計 劃 支 出 共 4 萬 元 ， 書 券 將

平 均 分 配 4  間 社 區 圖 書 館 營 辦 機 構 派 發 。 此 外 ， 本 年 小 組 將 繼 續 推

行 「 學 生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」 。 扣 除 文 化 表 演 的 開 支 後 ， 將 使 用 餘 下 的

贊 助 費 購 買 書 券 予 「 學 生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」 得 獎 學 校 。 本 年 的 贊 助 費

將 全 數 用 於 舉 辦 書 展 ， 但 日 後 可 探 討 可 否 邀 請 商 業 機 構 一 併 贊 助 小

組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計 劃 。  

 

1 0 . 3  將 維 持 向 每 間 參 與 文 化 表 演 的 團 體 發 放 1 , 000 元 表 演 津 貼 。  

  

1 0 . 4  請 商 會 協 助 聯 絡 邀 請 作 家 出 席 第 二 場 「 與 作 家 會 面 ｣。  

 

1 0 . 5  書 展 開 幕 典 禮 定 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 下 午 舉 行 ， 擬 邀 主 禮 嘉 賓 名 單

包 括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、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、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

召 集 人 、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、 民 政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和 屯 門 區 小

學 校 長 會 主 席 。 另 外 ， 商 會 亦 會 發 信 邀 請 協 辦 機 構 、 贊 助 商 、 表 演

團 體 和 學 校 派 員 參 與 開 幕 典 禮 。  

 

〔 商 會 鄭 女 士 和 統 籌 公 司 陳 女 士 此 時 離 席 。 〕  

 

( 2 )  「 屯 門 閱 讀 節 2013」 活 動 計 劃  (附 件 一 )  

 

1 1 .   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義 會 屯 門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(下 稱 “ 信 義 會 ” )黎 麗 珍

女 士 和 姜 月 華 女 士 簡 介 「 屯 門 閱 讀 節 2013」 的 籌 辦 進 度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1 1 . 1  區 議 會 已 發 信 確 認 撥 款 250 , 000 元 以 舉 辦「 屯 門 閱 讀 節 2013」， 信 義

會 隨 即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籌 備 活 動 ， 亦 正 在 聘 請 一 位 半 職 員 工 協 助 計 劃

的 推 行 。 另 外 ， 信 義 會 考 慮 在 不 影 響 整 體 撥 款 額 的 原 則 下 ， 因 應 實

際 接 獲 的 報 價 書 申 請 修 訂 個 別 項 目 的 撥 款 額 。  

 

1 1 . 2  已 初 步 取 得 閱 讀 節 標 誌 、 海 報 和 文 件 夾 的 報 價 ， 請 各 與 會 者 就 設 計

樣 式 提 供 意 見 。 另 外 ， 現 正 進 行 開 幕 禮 的 舞 台 、 背 幕 、 天 幕 和 攤 位

等 項 目 的 報 價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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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3  已 成 功 邀 請 著 名 作 家 君 比 小 姐 擔 任 第 一 次 「 與 作 家 會 面 」 講 座 的 主

講 嘉 賓 。  

 

1 1 . 4  啟 航 禮 將 有 舞 獅 、 魔 術 和 雜 技 等 表 演 節 目 ， 亦 會 設 置 8 個 遊 戲 攤

位 、 救 護 站 和 禮 物 站 。 信 義 會 將 邀 請 另 外 3 間 社 區 圖 書 館 營 辦 機 構

參 與 表 演 以 及 協 助 攤 位 的 運 作 。  

 

1 1 . 5  信 義 會 稍 後 將 發 信 邀 請 學 校 參 與 徵 文 比 賽 ， 徵 文 比 賽 設 高 小 組 和 初

中 組 ， 並 以 主 題 內 容 和 文 字 技 巧 作 為 評 審 準 則 。 作 品 須 連 同 參 賽 表

格 以 原 稿 或 電 腦 軟 本 的 形 式 提 交 ， 投 稿 日 期 為 9 月 16 日 至 11 月 15

日 。 頒 獎 典 禮 將 於 2014 年 1 月 4 日 的 閉 幕 禮 舉 行 。  

 

1 1 . 6  將 舉 辦 填 色 及 繪 畫 比 賽 ， 比 賽 設 初 小 組 和 幼 稚 園 親 子 組 ， 並 設 立

冠 、 亞 、 季 軍 和 優 異 獎 ， 參 賽 者 可 使 用 顏 料 以 及 其 他 物 料 繪 製 作

品 ， 投 稿 時 間 為 9 月 16 日 至 11 月 15 日 。  

 

1 1 . 7  閱 讀 推 廣 月 將 於 10 月 19 日 至 11 月 20 日 期 間 舉 行 ， 25 間 參 與 學 校

完 成 計 劃 並 呈 交 活 動 報 告 及 相 片 後 ， 將 可 獲 發 $800 活 動 津 貼 。 而

且 ， 將 邀 請 計 劃 的 參 與 學 校 派 員 出 席 啟 航 禮 接 受 嘉 許 狀 ， 以 及 在 閉

幕 禮 當 日 發 放 津 貼 。  

 

1 2 .  秘 書 補 充 ， 根 據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， 參 與 學 校 必 須 於 收 到 活 動 津 貼 後 簽

妥 正 式 收 據 。  

 

1 3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就 舉 辦 「 屯 門 閱 讀 節 2013」 作 出 以 下 決 議 ：  

 

活 動 整 體 宣 傳  

 

1 4 .   組 員 認 為 閱 讀 節 的 標 誌 具 延 續 性 ， 要 求 製 作 公 司 提 供 更 多 設 計 款 式 供

小 組 考 慮 ， 新 設 計 將 以 電 郵 傳 閱 。 機 構 將 製 作 大 型 橫 額 懸 掛 於 屯 門 公 共 圖 書

館 外 牆 位 置 ， 以 收 廣 泛 宣 傳 之 效 。 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2013 年 9 月 2 日 電 郵 閱 讀 節 標 誌 的 新 設 計 供 組 員 選

取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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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 航 禮  

 

1 5 .   小 組 擬 定 開 幕 禮 的 主 禮 嘉 賓 名 單 ， 包 括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/助 理 專 員 、 區 議

會 副 主 席 、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、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、 康 文 署 圖

書 館 高 級 館 長 及 屯 門 區 小 學 校 長 會 主 席 。  

 

徵 文 比 賽 及 「 填 色 及 繪 畫 創 作 比 賽 」  

 

1 6 .   小 組 建 議 於 徵 文 比 賽 的 參 加 表 格 註 明 清 晰 的 免 責 聲 明 及 版 權 所 有 。 而

作 品 集 的 內 容 以 得 獎 作 品 和 屯 門 閱 讀 節 的 活 動 花 絮 為 主 。 因 應 接 獲 的 報 價 較

預 期 為 高 ， 而 且 出 版 結 集 牽 涉 繁 重 的 工 作 量 ， 小 組 建 議 機 構 考 慮 以 簡 單 的 風

琴 式 小 冊 子 取 代 作 品 集 。  

 

1 7 .   為 增 加 自 由 創 作 原 素 ， 小 組 決 定 將「 填 色 及 繪 畫 比 賽 」更 改 為「 填色 及

繪 畫 創 作 比 賽 」 。  

 

閉 幕 禮  

 

1 8 .   閉 幕 禮 將 於 2014 年 1 月 4 日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展 覽 廳 舉 行 。 小 組 通 過 協 辦

由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舉 辦 的 兒 童 故 事 演 講 比 賽 ， 並 將 督 導 小 組 的 名 稱 及 區 議 會

標 誌 刊 印 在 兒 童 故 事 演 講 比 賽 的 宣 傳 品 上 。  

 

1 9 .    信 義 會 黎 女 士 和 姜 女 士 表 示 將 根 據 小 組 的 修 訂 建 議 調 整 計 劃 內 容 。  

 

I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 

2 0 .    香 港 聖 公 會 屯 門 綜 合 服 務  賽 馬 會 青 年 幹 線 劉 家 裕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將 於 8

月 22 日 正 式 離 任 ， 稍 後 將 有 其 他 同 事 接 替 。 召 集 人 感 謝 劉 先 生 過 去 對 小 組 作

出 的 貢 獻 。  

 

IV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 1 .    召 集 人 在 下 午 5 時 宣 佈 會 議 結 束 ，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9 月 24 日 下 午 2 時 30

分 舉 行 。  

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檔號：HAD TMDC/13/35/DFMC/1(08)/1 pt.5 

日期： 2013 年 9 月 17 日  


